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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从哈贝马斯反思了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问题，任何新的批判理论就必须自觉地为自己的规范基础进行

辩护；因而为了重构卢卡奇的物化理论，霍耐特首先就要重构其规范基础。通过对卢卡奇文本的分析，

霍耐特将卢卡奇的物化批判基础确定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类本真实践状态，但这种分析却又与卢卡奇文

本中的历史哲学路径有所冲突。霍耐特曾梳理过社会哲学的人类学路径与历史哲学路径，并鲜明地表现

出对人类学路径的偏好和对历史哲学路径的排斥；在这一更大的思想背景中，霍耐特保留了卢卡奇思想

中的人类学要素而舍弃掉了历史哲学路径。霍耐特从卢卡奇的人类学描述出发，通过引述海德格尔、杜

威等人的思想，将物化批判的规范基础重构为社会存在论意义上的“承认”。对于“承认”概念所预设

的社会存在论性质，霍耐特提供了三重论证：理论史的分析、个体发生学的证明和概念范畴的证明。通

过这一系列复杂的步骤，霍耐特便完成了以“承认”概念对卢卡奇物化规范基础的重构，这为其进一步

重构物化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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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Habermas reflected on the normative foundation of critical theory, any new critical theory must 
consciously defend its normative basis; therefore,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Lukacs’ reific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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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neth must first reconstruct its normative found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Lukacs’ text, Hon-
neth defined Lukacs’ normative foundation of criticism as the true practice state of human beings 
in the anthropological sense, but this analysis conflicts with the path of historical philosophy in 
Lukacs’ text. Honneth once combed the anthropological path and historical philosophy path of so-
cial philosophy, and clearly showed his preference for anthropological path and his rejection of his-
torical philosophy path. In this larger ideological background, Honneth kept the anthropological 
elements in Lukacs’ thought and abandoned the path of historical philosophy. Based on Lukacs’ 
anthropological description, Honneth reconstructed the normative of reification criticism into “rec-
ognition” in the sense of social ontology by quoting Heidegger and Dewey. For the social existential 
nature presupposed by the concept of “recognition”, Honneth provided three arguments: the analy-
sis of theoretical history, the proof of ontogeny and the proof of concept category. Through this se-
ries of complicated steps, Honneth complet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Lukacs’ normative foundation 
of reification with the concept of “recognition”, which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his further recon-
struction of reific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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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5 年，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霍耐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田纳讲座做了一场以《物化：

一种承认理论的研究》为题的演讲，并以讲稿为基础出版了德文本、英文本著作，这标志着一种新的物

化理论的诞生。霍耐特的物化理论并非是一种全新的构造，而是以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为模本对其进行的

重构，这一理论尝试复兴了沉寂已久的物化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导人哈贝马斯对批判理论规范

基础问题进行了反思，从而使任何新的理论建构都必须为自己规范基础的合理性进行辩护。这种思路在

霍耐特这里得到了自觉的继承，因而在方法取径上，重构卢卡奇物化理论的第一步是将其建立在一个可

靠的规范基础之上。重构规范基础的过程可以分为考察、解释和论证三个环节，并最终导向了一个“承

认”概念，而这一新的规范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霍耐特理论中的新意所在。考察霍耐特这一规范基础的

建构过程，对于我们恰当地理解其物化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2. 霍耐特对卢卡奇物化规范基础的考察 

2.1. 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问题 

重构物化理论的规范基础在霍耐特对物化理论的重构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也体现着他的重构思路。

然而，霍耐特在关于物化理论的主要文本中并没有详细解释什么是物化理论的规范基础问题。实际上，

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问题是由哈贝马斯在反思批判理论时首先提出的并加以论证的。 
哈贝马斯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思想家技术理性批判的影响，但意识到全盘否定理性、将批判寄

托于理性之外领域是不恰当的。所以哈贝马斯一方面继承前人思想而阐述了技术理性批判思想，另一方

面却又打算将批判继续奠基在理性之上。哈贝马斯的反思指向了批判理论规范基础问题。什么是批判理

论的规范基础？有学者的研究指出：“所谓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问题，是指批判理论的基础论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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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批判理论的可能性及其合理性的最终根据问题。如果不能为批判理论寻找到可靠的根据，那么批判理

论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无疑将会备受质疑”[1] (p. 401)。这就是说，当一种批判理论对某种社会现象进

行批判时，它一定预设了一种合理的应然的尺度或标准，这种尺度或标准就是这一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

一种批判理论无法为其规范基础作出强有力的合理性辩护，那么其所进行的批判就不能成立。由此可见，

规范基础问题在批判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规范基础的问题是批判理论的中心问题”[2] (p. 30)。 
哈贝马斯的问题意识对后来者的影响是深远的。有学者指出：“社会理论必须是批判的(所谓社会理

论的批判转向)�而带有批判旨趣的社会理论必须对其‘规范基础’先行澄清。这样的理论要求和问题意

识，自哈贝马斯以来，就成为批判理论后学们共有的理论自觉”[3] (p. 57)。霍耐特是哈贝马斯交往行动

理论的继承者，也自然继承了他从规范基础入手考察问题的思路。从霍耐特对批判理论的反思和考察中

就可以看出其规范性思路。霍耐特赞同哈贝马斯，也认为“批判理论是一种规范性的理论”[4] (p. 144)，
而第一代批判理论缺乏对自身规范基础的反思，无法给出一种理论形式的规范基础。但相比哈贝马斯，

霍耐特更侧重挖掘和继承前人思想中的合理之处。他考察了以往的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认为它们共享

了一种“合理普遍者的规范性主旨”[5] (p. 4)。这种合理普遍者是一种关于社会合理性的人类学预设，表

现为霍克海默的“人类劳动”、马尔库塞的“审美生活”、哈贝马斯的交往沟通概念等。霍耐特认为这

种合理的人类学预设是我们今日仍需加以吸收的批判理论的思想遗产之一。 
由此可见，不论在霍耐特的老师哈贝马斯那里，还是在霍耐特本人这里，对规范基础的反思和建构

都处于理论工作的首要和中心。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在霍耐特的物化理论中，对物化批判的规范基础的

重构自然成为他首先着手处理的重要内容。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他首先需要处理卢卡奇原有的规范基础。 

2.2. 对卢卡奇物化理论规范基础的考察 

霍耐特在《物化：承认理论探析》一书的行文中一开始就显示出极强的目的性，指向卢卡奇物化批

判的规范依据问题。包括卢卡奇物化理论在内的以往批判性社会理论缺乏对自身规范基础的反思，并不

意味着其没有规范基础。霍耐特在考察中首先肯定了卢卡奇的物化分析：“显然具有某种规范性内涵……

这类未明言的主张并不属于论证的内容，而是处在更深一层的理论层级作为证成其他相关价值判断的根

基”[6] (pp. 11-12)。 
在肯定卢卡奇的理论有其规范依据之后，霍耐特首先指出，卢卡奇在其著作开头就宣称物化是指“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物之性格”[6] (p. 17)，并在经济领域对物化进行了准确的现象学描述。霍耐特认为，

就卢卡奇物化的基本形式和相应的现象学描述而言，物化显然涉及主体认知上的范畴分类错误，但又不

仅仅是认知错误这么简单。霍耐特继续分析，卢卡奇很快就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的物化，而是认为物化

已经转移和普及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整体之中。为了解释这种转移和普及是如何发生的，卢卡奇用

“默想”和“疏离”来描述参与商品交易的主体所发生的行为方式的改变：“主体不再积极地与环境互

动，而是成为一个中立的旁观者，对于周遭发生的一切，主体不论是心理上或存在感受上，皆无动于衷”

[6] (p. 22)。基于上述分析，霍耐特认为物化显然不仅仅是主体认知上的错误，因为它涉及主体习惯和行

为方式上的变化；同时物化也不是一种道德上的错误，因为其中并不涉及主体意志。在排除了上述两种

可能性之后，霍耐特认为，卢卡奇的物化只能被理解为一种错误的人类实践形式，主体在物化中消极的

行为模式只能是违背了一种合理的人类实践形式。反过来说，卢卡奇物化批判的规范基础是一个关于合

理的人类实践的概念，一个社会存在论或哲学人类学层面的概念。霍耐特据此设想了他的建构思路：他

首先需要将这一未经反思的规范基础确定下来，做出具体化说明；由于它指涉了一种社会存在论以及哲

学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类实践，他还需要在相应的理论上证明这种实践形式的存在。 
然而霍耐特意识到，上述对卢卡奇物化规范基础的分析虽然得到了相应文本的支持，却与卢卡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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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的另一种解释大相径庭。他指出，卢卡奇在文中留下了多处人类学描述，来说明非物化的状态下的

人类实践状态。在这种实践状态中，主体会怀有互为主体的预设态度，以一种“参与其中的”、“合作

的”方式与外在世界互动，这种实践具有参与的、关心投入的素质，是一种“共感且参与的”(anteilnehmend)
实践。但与以上描述相反的是，卢卡奇也用同一哲学中的“行动”概念来解释何为非物化的实践。在这

一脉络中，真正的人类实践状态是主体创生世界的活动，是精神的自发活动。这一脉络与其历史哲学的

取径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这种本真的人类实践并不存在于现实社会，而是必然在未来的历史成为现实。

无产阶级是历史的主体，必然在哲学的启蒙下开展革命实践活动，从而扬弃物化，恢复到这种主客体统

一的人类实践境界。这第二种脉络本质上是卢卡奇物化理论规范基础中内含的形而上学因素，这种因素

依托在历史哲学的路径中。由此可见，在卢卡奇的理论中存在着两种路径的张力，而这成为霍耐特重构

其物化批判的规范基础时所遇到的第一个挑战。 

3. 霍耐特对物化规范基础的重释 

3.1. 人类学的路径取向 

面对卢卡奇物化理论中的人类学路径和历史哲学路径的矛盾，霍耐特毫不犹豫地选择取径人类学。

霍耐特的取径主要是因为对形而上学的拒斥。众所周知，现代西方哲学一致地反对形而上学，其中的两

大思潮不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本主义都一致拒斥形而上学，而作为当代哲学家的霍耐特也不例外。霍耐

特指出：“卢卡奇的同一哲学取径使他失去了以社会理论来证成其‘物化’批判的机会”[6] (p. 27)。关

于这一点，我们还需要补充一些更具体、更有针对性的解释。 
霍耐特曾梳理过社会哲学的发展路径，他认为社会哲学的规范依据自始便存在着人类学和历史哲学

两个要素。到一战后，这两个要素发展为两条相互独立的社会哲学路径，其中人类学路径试图描述人类

生命形式的普遍自然状态，而历史哲学路径试图给出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目标。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

意识》(1923)和普莱斯纳(Helmuth Plessner)的《共同体的界限》(1924)分别成为历史哲学路径和人类学路

径各自走向独立的标志，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和汉娜·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则

是这两条路径各自的进一步发展[7] (pp. 18-32)。在对社会哲学的这两条路径的梳理中，霍耐特表达了自

己对历史哲学路径的批判和对人类学路径的倾向。例如在比较卢卡奇与普莱斯纳的区别时，他指出，普

莱斯纳的社会哲学分析更能够被经验科学检验，而卢卡奇的分析由于将批判的标准转移到了未来而规避

了实证检验。霍耐特认为，卢卡奇的问题本质上在于对历史的形而上学建构，因而对他评价道：“他的

社会哲学所依据的标准是如此片面地建立在历史目的论的结构上，以至于它被屏蔽在所有的检验之外，

因此必须声称绝对有效。一旦这种方法被揭露为形而上学的历史哲学的站不住脚的遗产，卢卡奇对物化

的批判在社会哲学领域就不再有任何意义”[7] (p. 25)。霍耐特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中

的历史哲学路径同样表达了否定性的观点，认为过分执着于工具理性批判导致了他们的局限性。相反，

霍耐特对阿伦特的研究则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她的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具有更大的解释力”、“更

生动、更接近现实”，“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一种社会的错误发展”[7] (p. 32)。霍耐特最后总结道：“因

此，不足为奇的是，是汉娜·阿伦特的理论——而非《启蒙辩证法》——在五六十年代给了社会哲学最

重要的推动力。几乎没有一个在这个时期试图对这个时代进行哲学解释的作者不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她作

品的影响”[7] (p. 32)。 
了解了以上思想背景，我们就能理解，面对卢卡奇的遗产，霍耐特自然会选择继承其中的人类学因

素而抛弃历史哲学路径。因而，这种重构本质上是用人类学路径来改造卢卡奇基于历史哲学路径的物化

批判。霍耐特将卢卡奇的规范基础确定为一个人类学概念，打算以卢卡奇已有人类学描述为线索，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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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确切内涵作出的探究。 

3.2. 理论史的概念借鉴 

卢卡奇认为，在非物化的实践中，主体以一种“参与其中的”、“合作的”方式与外在世界互动，

这是一种“共感且参与的”实践。以卢卡奇的这些人类学描述为线索，霍耐特从海德格尔和杜威那里寻

求思想资源，来说明何谓卢卡奇“共感且参与的”实践。 
霍耐特首先引入了海德格尔，论证了其存在主义与卢卡奇人类学预设中的三个共通点。海德格尔与

卢卡奇的第一个共通点是，他们都批判现代哲学认识论的主客对立范式。海德格尔认为，人与世界首先

是实践上的互动关系，即“挂念”(Sorge)。同样，卢卡奇预设的实践状态中，主体也是带着存在之关注

将自己与外在世界关联起来。第二个共通点是，他们都认为，即使处在被遮蔽的或物化的条件下，非物

化的或真正的人类实践形式也没有完全消失。第三个共通点是，物化并非完全是外在层次上错误的实践

形式，更在于主观内在层次上“一种错误的诠释习惯”[6] (p. 41)，在这种内在的错误诠释下，人们外在

的日常生活实践也变得扭曲起来。通过以上三点，霍耐特就为卢卡奇“共感且参与的”实践特征作出了

初步解释。霍耐特接着引入了杜威的思想。杜威与卢卡奇、海德格尔一样，也批判主客对立的思考模式

对我们社会生活实践造成了损害。杜威从语言理论和认识论的角度进行论证，认为任何理性认识活动都

来源于我们对外在世界的“充满感受的整全经验”、“具体的情境”[6] (p. 49)。但杜威的独特性观点在

于，他用“互动”概念指出，我们与世界的这种相处关系不是自我中心的，我们在意担忧的是自己与世

界的相处关系。正是通过杜威所指出的这一点，霍耐特将这种人与世界的联系形式用源自黑格尔的“承

认”概念来指代。这一“承认”概念，正是霍耐特对物化规范基础的重释，是他重构物化的新基础。 
霍耐特总结上述海德格尔和杜威的相关思想，对“承认”做了一个总的解释：“当我们在行动中建

立起自身与世界的联系时，最初并不是采取情感中立的认识态度。相反地，伴随我们的行动的是一种肯

认的、具有存在意义的关心挂念；我们自始就必须时时承认接受周遭世界有其自身内蕴的价值，也正因

为其自有价值，才会使我们对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感到挂念担忧。就此而言，‘承认’概念在最根本的层

面上，不仅跟杜威‘实践之投入’、也跟海德格尔的‘挂念’及卢卡奇的‘共感参与’有着同样的思路，

即，人类对周遭世界所抱持的存在之关注具有一种先在性，并在我们对万物自身意义与价值之经验中得

到滋养。所谓承认的态度，就是肯认他人或事物在我们生命开展过程中所具有之意义”[6] (pp. 50-51)。 
这样，霍耐特就以“承认”重新解释了卢卡奇物化批判预设的人类学内容。按照霍耐特预想的这种

思路，“承认”中一开始就预设的社会存在论性质还未得到证明。为了彻底完成对这一规范基础的重构，

霍耐特将在下一步展开这一证明。 

4. 霍耐特对物化规范基础存在论性质的论证 

论证“承认”的社会存在论性质，就是证明“承认”相对于认识的优位性、证明“承认”先于认识。

这一证明将使“承认”成为物化批判的可靠基础。霍耐特为此提供了三重论证，分别是理论史的分析、

个体发生学的证明和概念范畴的证明。第一个论证借助了海德格尔与杜威的分析，后两者则是霍耐特的

独立论证。 

4.1. 理论史的分析 

霍耐特引述海德格尔和杜威不仅用来导向“承认”概念，也用来分析“承认”先行于认识、共感之

行为方式先行于中立地掌握现实。霍耐特在引述这两位思想家时，总是适时地强调人与世界的“承认”

关系如何地优先于中立的认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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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耐特认为，海德格尔的“挂念”概念本身便表明了人类对周遭世界最初采取肯认的态度，带着关

注与共感将自身关联于世。我们知道，“挂念”又译为“烦”，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中，它指的是作

为“此在”特性之一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是“此在”的一种存在状态，即“此在”的本质总是被遮蔽

着，沉沦于日常的世俗生活，成为一种“没有本质的存在”，最后堕入一种“沉沦状态”。霍耐特从这

一“挂念”概念中抽取出了这样的含义，即认为“人类通常并不是以认识主体的中立姿态面对外在现实。

相反地，我们总是先行忖度考虑，要如何在实践上克服外在现实”[6] (p. 36)。霍耐特由此证明，在海德

格尔那里，“承认”优先于认识本就是预设着的。 
霍耐特认为杜威的证明更为直接，对其引述也更为详细。霍耐特认为，在杜威那里，任何存在命题

最初都来源于特定的情境，来源于主体经历到的整全的经验。在这种整全的经验中，各种情感的、认知

的、意志的因素彼此交织在一起，无法截然区分。在这里并不存在人与世界客观独立的认识关系，只是

为了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才产生了认识的需要。为了进行理性认识，就需要我们从这种整全经验中抽离

出来，在反思中将整全经验中的各种要素进行区分和分析。直到这时才诞生了纯粹的认知主体与认知客

体，人与世界的纯粹认知关系由此得以建立，作为理性知识形式的命题才得以产生。在《有感情地思考》

这篇论文中，杜威说：“推理是促成有机体和生活条件之间新的关系的一般功能的一个阶段，而且像其

他阶段一样，受需要、欲望和逐步满足的控制”[8] (p. 85)。杜威在下一步指出，对命题的理解也要回溯

到最初的整全经验当中，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看似独立的主词与谓词是如何关联在一起的。特别是所有

关于人的命题，只有向前回溯才能看到其中传达的无法言喻的情绪。通过杜威的上述观点，霍耐特进一

步论证了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优先存在于认识关系。 
通过这些引述，霍耐特揭示出，在海德格尔和杜威的思想中已经包含了承认优先于认识、与周遭世

界的客观化关系建立在存在之共感的基础上这些思想。但霍耐特并不满足于对理论权威的引用，他打算

离开理论史的架构并提出独立的证明，这就是后面两个小节所要阐述的内容。 

4.2. 个体发生学的证明 

借助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霍耐特关注到幼儿心理成熟过程中人的情感联系与认识能力的关系。依据

这种关系，霍耐特证明了“承认”在发生起源上优先于认识，这个证明被他称为个体发生学的证明。 
传统的发展心理学观点认为，幼儿认知能力的发展需要通过一个观点认取的机制。幼儿发展出认知

能力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能走出天生的自我中心视角，认识到外在世界是独立于自己的客观世界，这

正是通过观点认取机制实现的。随着幼儿认知机能的发展，他开始逐步探索外在世界是否具有独立性。

他会将自己的照看者引向自己在意的事物之上，通过照看者的反应来试探外在事物是否具有独立性。在

这种观点认取的过程中，幼儿必须要借助于一个重要的他者之视角，在于他者的紧密联系中，通过他者

的观点，才能在认知上肯认外在世界。 
然而霍耐特指出，在上述心理学对幼儿的观点认取机制的研究中，幼儿与其照护者的关系仅仅被理

解为一般意义上的沟通联系，而情感联系的层面却被忽略了。霍耐特认为，情感联系在幼儿的这一认知

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认知能力的成熟过程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情感真空。为了强调这种情感联

系的重要性，霍耐特关注到了霍布森(Peter Hobson)、托玛塞罗(Michael Tomasello)和多纳斯(Martin Dornes)
关于自闭症儿童的研究成果。这一研究在正常儿童与自闭症儿童的对比中发现了这样的规律：“幼儿必

须先在情感上认同重要他者，才能将后者的立场态度采纳为一种相应的范准”[6] (p. 63)。对于正常的儿

童来说，他能够与一个重要他者发展出紧密的情感联系，才能去认取他者的观点，进而通过他者理解到

一个独立于自己的客观世界。但自闭症幼儿遭遇到了某种障碍，使得他无法与最初的重要照护者发展出

紧密的情感联系。这种情感上的盲目，使得自闭症儿童无法进入上述观点认取的机制，无法理解外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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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独立性。这导致自闭症儿童总是困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无法看出他人的行为状态中所包含的情感态

度，更无法给予回应。除了心理学研究，霍耐特还提到了阿多诺的类似想法。在《最低限度的道德》和

《否定辩证法》中，阿多诺指出，人类的心智发展是凭借模仿所爱之人发展成熟的。正是在情感上对他

人全身心投入，幼儿才会摆脱自我中心，意识到他人观点立场的重要性。 
上述研究成果就是在个体发生学角度对承认优先于认识的最好佐证。虽然霍耐特自知这种证明仅限

于承认态度在个体发生顺序上相较于认识能力的优先性，但他仍然相信这种证明的意义。他说，起源与

有效性，或者历史与逻辑应该相互参照，幼儿认识能力的发展对于说明人类普遍的认识能力发展也是有

意义的。 

4.3. 概念范畴的证明 

概念范畴的证明，就是证明人与世界的承认关系是人与世界的认知关系的概念前提。霍耐特的证明

利用了卡维尔(Stanley Cavell)和萨特(Jean-Paul Sartre)的观点。关于我们能否认识他人的内心感受存在着

两种观点：一种是怀疑论，认为我们不可能认识他人的心灵；另一种是反怀疑论，认为我们可以对他者

的心灵有直接的认识。卡维尔和萨特一致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下，即把他人的内心当

作认识的客体，用认识论的态度来通往他人的内心。而这两位哲学家认为，我们对他者内心感受的认识

不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他人的心灵状态不是纯粹的知识对象。卡维尔分析道，将主体的内心状态当作一

种知识来进行认知的方式，忽略了主体自身是如何深陷在那些状态之中的。同样，当主体向他人倾诉自

己的内心时，主体并不是在做某种知识陈述，而是希望引发他人对自己内心感受的共情。总而言之，人

际交往只能被理解为置身投入的情感互动，是“精神状态的相互敞开”[9] (p. 733)，是感受的传达和同情

共感的回应。 
卡维尔进一步认为，人际互动的非认识论本质，说明主体“在对他人心灵状态的任何可能认识之前，

必然已存在着一种态度，在此态度中，主体感觉自己参与着他人的内心世界”[6] (p. 73)。卡维尔将这种

态度称为“承认”，它意味着一种“牵引触动”，使我们对他人的内心感受具有充分的共情能力并予以

适当的回应。假若失去了承认态度，主体就无法进入他人的内心，无法维持正常的人际交往关系。人际

互动主要是以语言为媒介的，因而可以说，“承认”这一非认知的条件是我们理解人际交往语言的前提。

这也就证明了，在社会交往中，承认是认识的前提，先行于认识。 
霍耐特由此就证明了，人与世界的承认态度相较于人与世界的认识关系具有优位性。他将“承认”

确立为人与世界互动的原初形式，认为“承认”是一个社会存在论的事实。值得一提的是，此处所涉及

的“承认”概念，并非霍耐特早先的承认理论，他本人指出了这两者的差异：“相较于我至今为止对承

认问题之研究，此处涉及的乃是一更为根本的承认形式。今日，我相信承认的此种‘存在’模式，乃是

所有的其他的、较具实质内容的承认形式的根基，在这些其他形式中，我们所能肯认的乃是他人某些特

定的特质与能力”[6] (p. 77)。有学者指出：“随着承认理论的持续发展，霍耐特更加强调《为承认而斗

争》所指出的三种承认形式是社会文化的历史产物，而《物化》中的承认始终具有超越文化差异的普遍

化意义”[10] (p. 221)。总之，在这一新的“承认”概念的基础上，霍耐特就可以继续沿着他的思路，说

明何为物化。 

5. 结语 

回顾批判理论的发展史，新的批判理论必然都建立在规范基础的创新之上。通过本文所阐述的三个

步骤，霍耐特完成了以承认概念对卢卡奇物化规范基础的重构，从而为他重构新的物化理论打下了基础。

除此以外，霍耐特独立于自己先前的承认理论而提出了一个新的承认概念，也丰富了他的承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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